2017屏東舞夏藝術節系列活動－舞力全開─接力show
一、計畫緣起：

       本屆舞蹈節為強化舞蹈節氣勢，訂定5/6(六)開幕日，計畫以戶外接力Show表演方式來呈現及行銷本縣舞蹈團隊精湛演出，開拓本縣優質舞團向下紮根並拓展演出機會，期能吸引縣內外各界人士注目，並具體了解本縣舞蹈團隊與眾不同的卓越表演特色與風格，增加藝術欣賞人口，同時提供表演團隊演出機會與質量提升契機。
二、計畫目標：
（一）提昇本縣優質舞蹈團隊及學校社團能見度
（二）創造本縣舞蹈團隊及學校社團於不同場域之演出經驗
（三）推動本縣舞蹈表演藝術發展
三、辦理單位：

  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  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 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表演藝術科
四、活動時間：106年5/6(六)上午10：00~12:00演出 (本府得視報名情況作適當調整時間)
五、活動地點：屏東縣藝術館戶外廣場
六、報名方式：
  （一）本縣傑出優質舞蹈立案團隊或學校舞蹈社團，報名參加，含邀請本縣舞蹈班學校演出，預計共10團。

  （二）以未受中央補助、本府扶植傑出團隊及表演藝術補助之團隊優先入選本活動演出團隊。
  （三）報名團隊備作品CD供審查會書審。

  （四）請填妥報名表及檢附團隊作品CD寄至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（屏東市大連路69號）或親送至藝術館3F辦公室(屏東市和平路427號)。聯絡人：謝宜茜，電話：7338921。

七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6年4月12日(三)止。

八、活動經費：每團由縣府補助經費7,000元(含保險、交通費、治裝費等)。
九、活動執行方式：
（一）審查結果預計106年4月14日(五)前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網站(http://www.cultural.pthg.gov.tw)，入選團隊請務必於4月17日(一)下午2:10於藝術館3F會議室參出席演出前工作會議，辦理演出順序抽籤、休息室安排、演出謝幕安排討論及演出技術需求相關事宜。
（二）本計畫活動由本府洽租活動場地、舞台燈光、音響及演出必要設施費用。

（三）由本縣優質舞蹈團隊輪番演出，每團表演時間10至12分鐘，進退場時間3分鐘以內，節目順序由抽籤定之，節目Ending全體依節目進行順序上台謝幕。
（四）入選團隊須參加開場舞及謝幕表演，未能參加者，以棄權論，由備取團隊遞補。
十、各參賽單位均應切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：

（一）參加比賽所需之音樂選曲，應依著作權法慎重選擇，參賽者須自行取得音樂使用權，大會得要求提出證明，若有涉及著作權侵權爭議時，概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本府無涉。
（二）未依申請演出內容或演出時間完成演出，本府得依比例扣減補助經費，並列入記點記錄。
十一、附件：活動報名表

2017舞夏藝術節系列活動－舞力全開─接力show報名表

1、 活動日期：106年5月6日 (六)10:00-12:00
2、 活動地點：屏東藝術館
	團隊名稱
	
	演出人數
	

	通訊住址
	

	聯絡人
	
	連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演出舞碼曲目及時間
	

	設備需求
	請參考附件「設備需求單」，如入選演出名單，請務必參加「演前籌備會議」，與廠商共同商討，依會議廠商提供設備清單及討論結果為準。

	團隊簡介
	

	1.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4/12(三)止。入選團隊經審查後公布於文化處網站。

2. 入選團隊務必於4/17(一)下午2:10在屏東縣藝術館三樓會議室參與「演前籌備會議」，當日辦理演出順序抽籤、休息室安排、開場舞、演出謝幕安排討論及演出技術需求相關事宜。入選團隊依報名順序抽籤，如團隊未派員抽籤，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（承辦單位有權調整演出日期、時間）；本會議邀請燈光設計及設備廠商與會討論演出需求。
3. 本報名表資料請正楷填妥，連同審查資料─團隊作品CD寄送至屏東市大連路69號，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表演藝術科謝宜茜收(請註明「舞力全開─接力showcase」)；或親送至藝術館3F辦公室(屏東市和平路427號)，連絡電話：08-7338921。

4. 參加團隊演出舞碼及音樂應合法取得授權，如有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，造成本 

府與所屬人員發生損害時，均由團隊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與本府無涉。
5. 入選團隊須參加開場舞及謝幕表演，未能參加者，以棄權論，由備取團隊遞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隊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(大章)        (小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      月         日


2017屏東舞夏藝術節系列活動－舞力全開─接力show人員名單

演出團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
	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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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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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

※演出人員不得隨意更換，如需更換請告知承辦單位。

※本活動內容以正式計畫簽准後公告為準，本府並得視實際情形酌調部分活動

  內容，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隨時由承辦單位補充之。
